
臺南市110學年度崇學國小 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 

 

一、 依據：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南市教課(一)字第1110392511號 

           臺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 

二、 宗旨： 

(一)注重學生發展多元適性潛能，落實五育均衡之教育理念。 

(二)鼓勵學生培養良好品格情操，健全全人發展之教育理念。 

(三)透過公開表揚，獎勵有具體事蹟表現之傑出畢業生。 

二、辦理單位：教務處 

三、給獎對象：本校110學年度畢業生。 

四、給獎項目：市長優學獎、市長語文獎、市長科技獎、市長藝術獎、   

              市長體育獎、市長嘉行獎、市長勵志獎。 

五、給獎名額及資格： 

(一)110學年度畢業班級數10班乘以3倍，共30人。 

(二)市長獎各獎項不得重複領取。(附件二:學生切結書) 

(三)除市長優學獎外，其餘獎項採學校推薦及家長申請雙軌並行制，並由本校畢

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核且擇一項目給獎。 

六、給獎評定標準：除市長優學獎和市長勵志獎外，下列獎項以在學期間各該學

習領域之總成績乘以百分之三十與其他特殊表現乘以百分之七十後之合計數。108

年8月1日後入學且就讀特殊類型班級學生，申請畢業生市長獎時，其學習領域總

成績採計部定課程之學習領域、 特殊才能專長領域與校訂課程之特殊需求領域等

3項成績。 

(一)市長優學獎：以在學期間領域學習課程畢業總成績各班最高者 (依據「臺南

市國民小學學生評量補充規定」及「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評量補充規定」)。 

(二)市長語文獎：在語文領域方面(如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言及其他語言)有

傑出表現者。 

(三)市長科技獎： 在數學、自然或科技方面有傑出表現者。 

                 (1110425台南市市長獎給獎辦法 新修正) 

(四)市長藝術獎：在藝術與人文領域各方面有傑出表現者。 



(五)市長體育獎：在健康與體育領域各方面有傑出表現者。 

(六)市長嘉行獎：在綜合活動領域及日常生活中有敬師孝親、助人義行等方面有

傑出表現者。 

(七)市長勵志獎：處於逆境且能服務奉獻或有特殊才能，出類拔萃，足堪表率者。 

(八)其他特殊表現之計算方式如下： 

1.由政府主辦、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政府與民間團體合辦且獎狀需具

備辦理文號與政府機關關防。 

(1)參加直轄市、縣市性比賽：第1名可得6分，第2名可得5分，第3名可得4分，第

4名可得3分，第5名可得2分，第6名可得1分，獎狀採計至第6名止。 

(2)參加全國性比賽：直轄市、縣市性比賽各名次之得分乘以2。 

(3)參加國際性比賽：直轄市、縣市性比賽各名次之得分乘以3。 

(4)校內比賽得獎依市級比賽折半給分。 

(5)團體獎部分依第1目至第3目折半給分。 

2.由民間團體辦理且獎狀需具備政府機關核定文號。 

(1)依第六點第八項第一款第1目至第3目名次折半給分，個人累計積分最高以10

分為限。 

(2)團體獎部份依本款第1目折半給分。 

(九)得獎名次非以第六點第八項第一款第1目頒發者，其得獎名次對照如附表一；

得獎名次如未在上表內時，得由本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依實際情況予以比照

認定之。 

(十)未規定之重大特殊表現，需經本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議決議。 

七、其他： 

(一)本校自訂評選辦法細則(如附件一)並公布之。 

(二)本校成立「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組成人員為

家長代表、六年級全體導師及各處室主任。 

(三)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審查委員凡與受評選學生有五等親以內關係者，一律不

可列為該給獎項目之審查委員，且審查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為

出席。 

(四)評選過程應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並作成會議紀錄留校備查。 



八、獎狀、獎牌由教育局統一提供，獎品由本校自行購買，費用由學校業務費項

下支付。 

九、本計畫公布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附表一 

得獎名次對照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特優 優 甲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優勝、優選 
  

金牌 銀牌 銅牌 佳作   

 

備註：得獎名次如未在上表內時 得由各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依實際情況予以比照認定之 。



附件一  崇學國小自訂評選辦法細則 

 

(一)給獎名額：每班 3名(市長優學獎 1名、市長特別獎 2名) 

(二)學生送件件數：只能選擇一種領域送件申請。 

(三)除市長獎獎項不得重複領取，畢業獎前十名不得重複頒予同一人。(即市長獎、

議長獎、校長獎、區長獎、家長會長獎、多元智慧獎 1、多元智慧獎 2、多元智慧獎

3、多元智慧獎 4、多元智慧獎 5，不重複頒予同一人) 

(四)依台南市表揚各類學藝參賽優秀學生作業要點，國際賽(該組別應有三國以上參

賽者)，全國賽(該組別應有五縣市以上參賽者)。 

 

(五)獎項認定細則： 

(1)學生參加比賽之項目，列為團體組，但學生一個人參加此項比賽，也以團體組計

算分數。 

(2)優勝之認定比照優選。 

(3)入選、參加獎不予計分。 

(4)許多獎狀名稱是全國，但都是縣市級獎狀，以市級算。 

(5)其他跨領域比賽，可提請審查委會依實際情況予以認定之。 

(6)歷年獎項認定： 

  校內才藝競賽、教師卡、母親卡及身心障礙宣導週的各項語文競賽，獎狀只註明

為優選或優選第四、五、六名者，皆認定為佳作。其他以獎狀所屬名次認定之。 

   校內段考獎狀不予計算。 

   全班性的比賽：運動會精神總錦標、大隊接力、趣味競賽，不計分。 

   英文話(讀)劇比賽以語文獎或藝術獎認定； 

   書法比賽以語文獎或藝術獎認定； 

   答嘴鼓比賽以語文類或藝術類認定； 

   棋藝比賽以藝術獎或體育獎認定； 

   舞蹈比賽以藝術獎或體育獎認定； 

   成語競賽以語文獎認定。 



   學習單類的比賽，如寫書獎，列為語文類。 

   區公所比賽，等同校級。 

   輔導室-敬師卡比賽，屬於藝術類。 

   合作社舉辦的合作教育活動獎狀，算是校級。 

語文類 本校 全民健保暨正確用藥標語比賽，屬語文領域。 

科技類 

國際奧林匹克盃數學心算競賽依教育部函發文字號臺教授國字第

1030054047號不予認定。 

全國奧林匹亞數學競賽，不計分。 

高雄市市長盃心珠算比賽，屬民間比賽市級。 

臺北國際盃數學心算競賽，屬民間比賽市級。 

藝術類 

低碳綠生活—優勝(比賽取前五名，不分名次)，所以算 1分。 

低碳綠生活比賽的「節能書籤」、「低碳城市小書」，屬於藝術類。 

大台南國際音樂比賽、台南市音樂比賽、全國音樂比賽，個人獎狀上的

特優、優等…是依分數給的(特優：90以上，優等：85-89，甲等 80-84

分)，名次才是真正得到的獎項，因此，以名次給分較為公平。獎狀上未

列名次者，不予計分。團體獎狀上，是以特優、優等、甲等…為名次給

分。 

衛武營全國音樂大賽—字號非官方，不計分。 

音樂夢想家全國音樂大賽(高市社局-證字第 99117號)非核准文號，是

高雄市音樂藝術交流協會的證號。每年的獎狀都用此一證號。不計分。 

體育類 

台南市健身操比賽，優勝是第四名。 

校內 400公尺大隊接力，以校級團體賽計算。 

澎湖縣菊島盃國際少年軟棒錦標賽，因獎狀是澎湖縣，文號和關防也是

澎湖縣，所以算是縣市級。 

澎湖縣 107年基層選手訓練站區域對抗賽—市級。(有四校參加) 

台灣省體育會溜冰協會獎狀—不計分。 

中正盃溜冰錦標賽—以市級計分。 

校內足壘球競賽獎狀，沒有個人名字，不計分。 



棋藝 

鹿耳門媽盃全國圍棋公開賽—以民間市級給分。 

健士盃圍棋獎狀—不計分。 

台南市市長盃全國圍棋錦標賽—台南市政府同為主辦單位，獎狀有文號

及關防，算官方市級。 

高雄市市長盃全國象棋錦標賽以官方縣市級算。 

本校 小市長盃班際棋藝爭霸戰，屬團體賽。 

 

(六)計分方式： 

依臺南市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之(八)其他特殊表現之計算方式： 

1.由政府主辦、政府委託學校或民間團體承辦、政府與民間團體合辦且獎狀需具備

辦理文號與政府機關關防。 

2.由民間團體辦理且獎狀需具備政府機關核定文號。 

本校進行審查作業時，亦須根據上述兩項規定進行給分。 

 

3.原體育班及藝才班學生，轉班到普通班者，其在就讀原體育班及藝才班期間參加

各項比賽之獎狀，酌予減二個級數給分。 

例如： 

國際型比賽得分--減二個級數，改為市級比賽得分(項次一→項次三) 

全國比賽得分--減二個級數，改為校內比賽得分 (項次二→項次四) 

市級比賽得分--減二個級數，改為民間團體協辦比賽得分(項次三→項次五) 

校內比賽及民間團體協辦各項比賽，維持原得分，不酌減。 



附件二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六  年        班 姓名               

本人畢業成績經學校審核，可達到     市長獎      

與              的標準，現依「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南市教

課(一)字第1110392511號」第五點說明規定及本校畢業生市長獎

審查委員會決議「市長獎不得與議長獎、校長獎、區長獎和家長

會長獎、多元智慧獎1、多元智慧獎2、多元智慧獎3、多元智慧獎

4、多元智慧獎5等，不重複領取。」 

故本人願意僅領取                 獎項，特立此切結書為據。  

       此致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學    生：                (簽章) 

 

學生家長：                (簽章) 

 

 

 

立書日期  ：   111  年        月       日 

 

https://sites.google.com/a/hbps.chc.edu.tw/hupei/zhi-hui-cai-chan-qie-jie-shu

